
第七條  前條補償面積以建築物各層外牆或外柱面所包覆之面積加

總計算；其為共同壁（柱）者，以中心線為界。 

前項面積於建築物有陽台、屋簷、雨遮等突出物者，以已

登記或已領有建築執照者為限，加計其垂直投影面積。 

第八條  第六條之重建單價，依下列規定評定： 

一、頂蓋及牆壁齊全之建築物： 

(一)重建單價按附表一及附表一之一規定材質構造

分別評定。但夾於樓地板與天花板間之樓層，以

其評定之二分之一計算；地下室以其評定加計百

分之二十計算。 

(二)樓層高度高於四公尺之偏高樓層或低於二公尺

之偏低樓層，其重建單價依下列公式計算之： 

 

 

 

(三)建築物為混合二種以上材質構造者，各按其材質

構造面積比例計算之平均單價。 

二、牆壁不全之有頂蓋建築物：牆壁齊全面積達百分之五

十以上者，按前款評定之重建單價百分之八十計算；

牆壁齊全面積未達百分之五十者，按前款評定之重建

單價百分之六十計算。 

三、無頂蓋之牆壁齊全建築物：按第一款評定之重建單價

百分之六十計算。 

四、無頂蓋之牆壁不全建築物：不予補償。 

第九條  建築物以外之其他建築改良物，其補償依附表二規定為之。 

第十條  建築改良物因舉辦公共工程而部分拆除，其剩餘部分有結

構安全之虞者，應一併拆除並予補償。 

前項情形，所有權人請求自行補強結構安全並拆除應拆除












 前目重建單價

三公尺

三公尺樓層高度
前目重建單價 %60

 


